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執行國科會計畫兼任人員、臨時工

勞動契約
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為執行國科會計畫聘用
          君(以下稱乙方)為甲方□兼任人員□臨時工，雙方同意訂立契約，
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契約(計畫)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計畫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研究計畫相關之工作)
三、工作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甲方得依業務需要，調整乙方之工作地點及工作內容，工作時間規範不得於晚上十二時至凌晨七時內工作。
五、工作酬金：按時計薪，時薪新臺幣        元整。
(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規定之基本工資時薪)
六、差假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工作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七、保險：甲方於乙方到職日應依法為乙方投保勞工保險。

八、退休：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為乙方提繳勞工退休金。

九、其他各項權利及義務應符合各相關法規之規定。
十、本契約一式二份，雙方各執一份。

甲方：授權代表人　　　　　　　　　　簽章

                                  (計畫主持人)

乙方：受僱人　　　　　　　　　　　　簽章
 身份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科會計畫兼任人員、臨時工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
正修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規定，向臺端告知下列事項，請臺端詳閱：
一、機構名稱：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執行國科會計畫之人事管理（包含甄選、離職及所屬員工基本資訊、現職、學經歷、考試分發、終身學習訓練進修、考績獎懲、銓審、薪資待遇、差勤、福利措施、褫奪公權、特殊查核或其他人事措施）特定目的。
三、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1.Ｃ○○一、辨識個人者。
2.Ｃ○○二、辨識財務者。
3.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
4.Ｃ○一一、個人描述。
5.Ｃ○三二、財產。
6.Ｃ○五一、學校紀錄。
7.Ｃ○六一、現行之受僱情形。
8.Ｃ○六二、僱用經過。
9.Ｃ○六四、工作經驗。
10.Ｃ○六八、薪資與預扣款。
11.Ｃ○七一、工作之評估細節。
12.Ｃ○八七、津貼、福利、贈款。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律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鎖定保存年限或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2.地區：本國所在地、與此業務有往來之機關(構)所在地。
3.對象：本校、與此業務往來之機關(構)、依法有調查權之機關(構)。
4.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之利用方式。
五、依據個資法規定，臺端就本校保有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包含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
六、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臺端相關服務。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已知悉並同意上述之個人資料蒐集告知聲明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